2024第三屆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訓計畫
壹、計畫緣起
延續2022年第一屆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訓計畫之精神:近年聯合國積極倡議永續發展目標(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, 簡稱SDGs)，在｢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、安全、韌性及永續性｣目標下，點出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上，應該需要進一步努力保護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與教育局以此文化永續保護之目標為基石，融合新北文化遺產之特色，將古蹟、礦業等多元文化遺產不同文化屬性、特色學習融入學校課程，推出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育計畫，透過理論課程、實地考察及導覽練習等方式，啟發學子對新北世界遺產潛力點的關注及熱情，使新北市立博物館推廣世界遺產教育的內容與方式更豐富，讓文資保存教育向下扎根，以達到文化資產知識普及之成效。
貳、計畫目標
　一、建立學子文化實踐與文化遺產公民意識。

　二、增進學子文化素養及社會參與之熱誠。

　三、發展學子關懷生活、社會與環境的公民責任感。
  四、落實學子文化遺產知識教育及行動能力。
參、辦理單位

　一、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

　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。
  三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。

肆、報名資訊
　一、活動對象：公私立國小高年級、國中在學學生。(含應屆)。
　二、授課語言：華語。
  三、授課地點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、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。
　四、名額：共25名 
　五、報名日期：2024年 5月3日(五)起至2024年5月31日(五)23:59，以email方式寄送至：AO8699@ntpc.gov.tw；主旨格式：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+報名者姓名。
　六、報名資料：
【附件一】報名表(需檢附可資證明報名者學生身分之相關資料，如學生證、名牌等) 
【附件二】家長同意書(家長親筆簽名後掃描檔) 

【附件三(加分資料)】自我介紹影片1分鐘，強調口語表達和創意性，另若有特殊專長歡迎於影片呈現或檢附相關證明。影片檔案請以YouTube或Google連結方式傳送。
　七、錄取公告：2024年6月7日(五)於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官網公告。
  八、報名費用:免費。
伍、課程安排及考核
　一、課程規劃： 
	日期
	類別
	課程內容
	授課導師
	授課地點

	7/29(一)
	理論培訓
實地考察+理論培訓
	1.文化遺產初認識
2.新北文化資產:
古蹟、礦業的探討
3.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：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導覽
4. 導覽技巧初階+進階
	1.文資專業師資
2.淡水古蹟博物館導覽員

	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
(滬尾小學校禮堂)

	7/30(二)
	實地考察
	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:水金九礦業遺址參訪
	黃金博物館導覽員
	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

	7/31(三)
	實地考察
成果發表
	1.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：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導覽
2.成果及心得發表
3.結業式
	淡水古蹟博物館導覽員
	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
(滬尾小學校禮堂)


　二、成果發表
    1.成果發表內容:以小組為單位，選擇「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」館舍進行介紹及試導。
    2.評分標準
I. 報告內容：架構、解說內容、正確及豐富度 40%
II. 解說技巧：表達能力、用語發音、流暢度、時間掌控、應變能力 40%
III. 創意性：成果內容及呈現創意度 20% 
　四、獎項：
1.勳章獎：導覽考核評分標準得分最高前三名，並獲限定「淡古文化精美福袋」組合。
2.結業證書：總缺席時數不超過4小時，並通過導覽考核者。
3.通過考核者，做為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未來相關服務實習優先入選機會。
4.「勳章獎」及「結業證書」將於課程結束後，由本館送至學員就讀學校，並由校方頒發至學員。

   第三屆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訓計畫
報名表
第一部分：個人資料
	姓名：
	照片

	護照英文拼音：
	

	出生年月日：
	

	就讀學校：學校/年級/班級
	

	手機電話：
	

	地 址：

	電子信箱：

	緊急聯絡人姓名： 
	關係：

	聯絡電話：
	電子信箱：

	學生身分之證明資料
	


*無護照者，其英文拼音可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。 
*無手機者，請於「手機電話」欄位填「無」。
第二部分：自我介紹 (請以500字簡述個人特質、參與動機及未來學習方向。)
	


   第三屆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訓計畫
家長同意書
茲同意                 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，參加
第三屆「新北文化遺產小小導覽員」培訓計畫，有關主辦單位之培訓內容與規則，本人已充分了解並督促子女遵守貴館的各項規範。
學生家長： （請以正楷親自簽名）     日期：
影片網址：(以YouTube或Google連結填入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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